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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0-115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9月13日发出会

议通知，于2020年9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3.会议符合《公司法》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议案》

关联董事魏海军先生、黄成仁先生、敖新华先生回避表决。

鉴于目前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经公司综合内外部因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

入沟通和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7）。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事项，无须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关于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魏海军先生、黄成仁先生、敖新华先生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决定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

材料，同意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终止双方于

2019年3月4日签署的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

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18）。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事项，无须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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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9月13日发出会

议通知，于2020年9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3.会议符合《公司法》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所形成的决议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签署《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系公司综合内外部因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审

慎分析后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

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7）。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事项，无须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关于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决定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

材料，同意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终止双方于

2019年3月4日签署的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

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8）。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事项，无须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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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北制药” ）于2020年9月18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

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议案》，决定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材料。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1.2019年3月4日和2019年3月20日， 公司先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方案，包括《关

于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暨重大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19年3月4日，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

团” ）签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认购合同》” ）。

2.2019年4月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190629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3.2019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90629号】。 2019年6月5日，公司披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0629号】〉之反馈意见》。 2019年7月19日，公司披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0629号】〉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

4.2019年7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

知书》。 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部分申报材料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其因从事与我公司无关的年报审计业务中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 中国证监会中止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核。 2019年9月11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恢复审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申请文件。

5.2019年9月27日，鉴于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6.2019年9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

知书》【190629号】。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规定，认为公司申请符合恢复审查条件，决定恢复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2019年10月12日，公司披露了《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29号】〉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二）。

7.2019年10月31日，公司披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东北制药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

8.2020年2月6日和2020年2月25日，公司先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二、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主要原因

鉴于目前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经公司综合内外部因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

入沟通和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

回相关申请材料。

三、涉及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3月4日，公司与方大集团签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集团作为

公司确定的发行对象承诺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方大集团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2020年9月18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方大集团签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约定互相豁免因履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可能产生的违约责任，终

止协议签署后双方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的法律关系已终结。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2020年2月25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此次终止

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相关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4.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5.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19656393Q

7.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器材、

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焦炭、

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8.股东情况：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9.2%、方铭显持股0.8%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0,199,212.51万元人民币，净资产5,276,673.02万元人

民币；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026,764.10万元人民币， 实现净利润995,995.26万元人民

币。

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12,355,538.35万元人民币，净资产5,676,161.64万元人

民币；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4,658,749.68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361,999.22万元人

民币（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关联关系说明：方大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方大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11.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方大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协议具体内容

公司与方大集团之《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1）协议主体

甲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2）签订时间：2020年9月18日

2.协议的主要条款

（1）双方一致同意自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认购合同》不再对甲乙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认购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终止，甲乙双方不再享有原合同项下的权利，亦无

须履行原合同项下的义务。

（2）甲乙双方不存在与原合同履行有关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3）双方进一步确认，原合同的终止系基于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对原合同的订

立、履行、终止均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亦无须就原合同终止事宜承担任何违约

责任。

（4）本终止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并自甲方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之日（即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同意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

申请材料，关联董事均按相关规定回避表决。根据公司2020年2月25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此次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

的相关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事宜。 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方大集团签署《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合同的终止协议》，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系公司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作

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关于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相关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应予以回避。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方大集团签署《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合同的终止协议》，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系公司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作

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等相关事宜。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方大集团签署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 系公司综合内外部因

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审慎分析后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

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等相关事宜。

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各项经营活动正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是基于目前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综合考虑公司内外

部因素后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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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的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北制药” ）于2019年3月4日与辽

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签署《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

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认购合

同》” ）。

基于目前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综合内外部因素，并与中介机构等深入

沟通和审慎分析，决定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

2020年9月18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同日与方大集团签署了《东北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

同的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同意终止上述已签署的《认购合同》。

根据公司2020年2月25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股东大会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因此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涉及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2019年3月4日，公司与方大集团签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控股股东方大集团作为

公司确定的发行对象承诺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方大集团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2020年9月18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方大集团签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约定互相豁免因履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可能产生的违约责任，终

止协议签署后双方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的法律关系已终结。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2020年2月25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此次终止

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相关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4.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5.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19656393Q

7.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器材、

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焦炭、

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8.股东情况：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9.2%、方铭显持股0.8%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0,199,212.51万元人民币，净资产5,276,673.02万元人

民币；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026,764.10万元人民币， 实现净利润995,995.26万元人民

币。

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资产12,355,538.35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5,676,161.64万元

人民币；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4,658,749.68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361,999.22万元

人民币（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关联关系说明：方大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方大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11.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方大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1）协议主体

甲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3）签订时间：2020年9月18日

2.协议的主要条款

（1）双方一致同意自本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认购合同》不再对甲乙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认购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终止，甲乙双方不再享有原合同项下的权利，亦无

须履行原合同项下的义务。

（2）甲乙双方不存在与原合同履行有关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3）双方进一步确认，原合同的终止系基于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对原合同的订

立、履行、终止均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亦无须就原合同终止事宜承担任何违约

责任。

（4）本终止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并自甲方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之日（即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终止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因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

件，与方大集团签署《终止协议》，主要是公司基于目前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综

合考虑公司内外部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方大集团签署《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合同的终止协议》，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系公司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作

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关于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相关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应予以回避。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方大集团签署《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合同的终止协议》，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系公司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作

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等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终止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等相关事宜。

六、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5.《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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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25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

2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会表

决的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1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即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关于补充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为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2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

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2020年9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补充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郭启勇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徐志新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账户；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9月21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等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3）联系人：李腾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024-2580640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

格式详见附件1。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597” ，投票简称为“东药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

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

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如议案2.00，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9月2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选举票数

2.00 关于补充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郭启勇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徐志新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说明：

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此委托书非累积投票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

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

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3.对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投票人拥有的投票总数等于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子议案的个数。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委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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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基金

B002

天弘基金

B004

西部利得基金

B005

新华基金

B009

兴业基金

B002

鑫元基金

A15

易方达基金

B008

招商基金

A17

中银基金

B010

中银基金

B02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A15

688016

心脉医疗

B004

688088

虹软科技

B005

688093

世华科技

A15

688156

路德环境

A61

688228

开普云

B003

688521

芯原股份

B010

688585

上纬新材

A29

688599

天合光能

B005

博时基金

B008

长盛基金

B010

富国基金

B003

方正富邦基金

A63

国融基金

A16

国寿安保基金

B003

国泰基金

A17

国投瑞银基金

B003

华安基金

B003

华商基金

B005

景顺长城基金

B006

南方基金

B009

鹏华基金

B005

浦银安盛基金

B007

融通基金

B002

申万菱信基金

B011

601801

皖新传媒

B006

603039

泛微网络

B002

603110

东方材料

B003

603115

海星股份

B006

603713

密尔克卫

B002

603869

新智认知

B004

605018

长华股份

A15

605099

共创草坪

A15

605136

丽人丽妆

A08

605166

聚合顺

B003

605338

巴比食品

A16

688013

天臣医疗

A45

002869

金溢科技

B007

002897

意华股份

B007

002909

集泰股份

B010

002935

天奥电子

B002

002936

郑州银行

B004

002953

日丰股份

A17

002993

奥海科技

B010

003002

壶化股份

A18

003003

天元股份

B008

003005

竞业达

A07

003006

百亚股份

A15

003009

中天火箭

A08

300798

锦鸡股份

B013

300893

松原股份

A16

300895

铜牛信息

A16

300896

爱美客

A21

600008

首创股份

A08

600109

国金证券

B006

600177

雅戈尔

B004

600178

东安动力

B012

600702

舍得酒业

A16

600986

科达股份

B018

601456

国联证券

B007

601636

旗滨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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